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第4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暨第28次全國理事長聯繫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7 年 4月 27 日（星期日）下午 2時至 4時 

會議地點：台北市立啟聰學校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 3 段 320 號) 

出席人員：理事應出席 15 人，實際出席 8人； 

          監事應出席 5 人，實際出席 3 人。（詳如簽名冊）                         

壹、會議開始：略 

貳、主席致詞：略 

參、介紹貴賓：略 

肆、主管機關代表致詞：略 

伍、貴賓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97.01.01 至 97.03.31)(詳附件 1) 

  二、財務報告(97.01.01 至 97.03.31)(詳附件 2) 

  三、社團經營分享－台北市聽障者聲暉協會、高雄市聲暉協會(詳附件 3)  

柒、討論提案： 
一、案由：「聲暉 2008 新加坡聽障教育交流遊學團」乙案，請鼓勵會員及在職員

工踴躍參與，請討論。 

    提案：秘書處 

說明： 

     1.公費申請資格：凡加入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各縣市會員團體壹年以上，

本人或其聽障子女至 96學年度具有國內各大專院校以上在學學生資格

者，若二年內曾領取本會獎助學金者，不得提出申請。 
        2.參訪期程變更為7 月 23 日至 26 日(星期三至星期六)，計 4 天 3夜，各

會員團體得推薦一名公費補助者，補助遊學費用 60%，低收入戶者全額

補助，總計錄取公費補助者 15 名，其中低收入戶者至多 5 名。 

             3.擬參訪西門子公司助聽器部門、新加坡聾人學校，二聽障相關專業單位。   

            4.申請公費者向各會員團體報名截止日期：5 月 31 日，各會員團體於 

              6 月 1 日至 10 日送本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行程增列赴新加坡政府主管之特教相關單位交流座談， 

           函文外交部協請安排參訪。 

           

  二、案由：檢具「內政部第 12 屆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選拔活動」 

            報名簡章，報名日期至 97 年 6月 30 日（星期一）截止，請推薦 

            合適人選參選，請討論。 
    提案：秘書處 

說明：本會主管機關係內政部，故得直接推薦人選送件參選。各會員團體則

可於 9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前逕向各地方政府社政主管機關推薦

候選人，初審單位（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再將初審通過之候



選人資料於 97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前函送內政部。當選人可獲得

獎座、獎章及新台幣 1 萬元整。 

    決議：推薦台南市聲暉協進會會員張景皓先生代表本會參選。 

 

三、案由：檢具教育部 97 年 4 月 2日「身心障礙者及其子女就學費用減免標準協

調會議」會議討論內容，請討論。(詳附件 4) 

     提案：秘書處 

  說明：修正說明－4 月 21 日教育部召開之「研商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修正事宜會議」會議決議如下，請參考（正式會 

       議記錄將於收到教育部函文後再行轉知）。與會人數多贊同身心障礙學 

       生與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之就學費用減免辦法應加以區隔，惟目前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9 條明文規定是由教育主管單位進行規劃，因此現

階段仍需依母法訂定子法，惟未來應朝向修正身權法第 29 條方向進行。

現階段共識決議為： 

         1.身心障礙學生與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標準為家庭年所得超 

           過220 萬元者，不予減免。 

         2.減免基準仍依照障礙程度劃分（極重、重度：全免；中度：十分之七； 

           輕度：十分之四）。 

         3.未來修正身權法第 29 條之規定，身心障礙學生之就學減免費用歸屬教 

           育部負責，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則應劃分惟社會福利事項，由內政部負責。 

   決議：接受現階段共識決議，並配合相關修法事宜。 

   

捌、臨時動議：  

 

 一、案由：有關新竹市聲暉協會申請入會乙案，請討論。(詳附件 5)                  

     提案：秘書處   

     說明：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七條規定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近期接獲多位會員反應，有不明人士以「聲暉志工」名義來訪，進行 

傳教，請聲暉各會員團體提高警覺，勿將個人基本資料外洩。             

     提案：桃園縣聲暉協進會   

     說明：來訪人士對聽障者及其家庭背景有基本之認知，惟受訪者並不認識對方， 

           其資料來源恐有疑慮。 

     決議：由秘書處行文各會員團體，轉知會員家庭提高警覺。 

 

 

玖、散會 

 

    主席：                           記錄： 
 


